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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1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黑牡丹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50 

 

黑牡丹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 合同类型及金额：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；计划总投资约 170,128 万元人

民币 

 合同生效条件：经甲乙双方签字、盖章并经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批准后

生效 

 合同履行期限：项目建设期 3 年（各子项目 1-3 年不等），运营期（不含

建设期）10 年。 

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该协议履行对公司 2016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、

净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等不构成重大影响；可能对公司未来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、

净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等产生一定影响。 

 

黑牡丹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披

露了《黑牡丹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取得<成交通知书>的公告》，公

司控股子公司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黑牡丹建设”）及三级

全资子公司常州牡丹新龙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牡丹新龙”）联合体为

常州市新北区 2015-2016 年重点基础设施二期 PPP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或“本

项目”）的成交单位，详见公司公告 2016-047。 

近日，黑牡丹建设和牡丹新龙与常州市新北区城市建设与管理局（以下简称

“甲方”）签署了《常州市新北区 2015-2016 年重点基础设施二期项目特许经营

协议》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合同主体 

1、甲方：常州市新北区城市建设与管理局 

甲方已获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授权，为本项目实施机构和管理机构。 

2、乙方：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、常州牡丹新龙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联合体 

二、合同主要内容 



2 
 

（一）项目建设内容 

1、项目名称：常州市新北区 2015-2016 年重点基础设施二期项目 

2、项目内容：具体包括绿化、道路两大类工程的 13个新建子项目。子项目

的划分和具体合作内容及实施时间等事项，将根据各子项目规划设计、征地拆迁

等情况，充分考虑工程的合理性与可行性，按照《竞争性磋商文件》约定，成熟

一项、实施一项。若因规划、征地动迁等客观原因造成个别子项目无法按期开工

建设，甲方保留子项目调整的权利（调整幅度在项目总投资额 15%以内）。甲方

提出调整更换并经乙方确认并同意后，甲方配合乙方完成相关立项调整，并获取

用地、规划、环评等相关审批。 

3、项目规模：本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170,128 万元。 

（二）特许经营期 

项目建设期为 3 年（各子项目建设期 1-3 年不等，具体建设期以各子项目甲

方开工令下达之日起至单体工程交工或竣工之日止），各个子项目运营期限（不

含建设期）均为 10 年。 

（三）付费机制安排 

1、付费比例及进度 

（1）动迁服务费 

特许经营协议签订后，甲乙双方另行签订委托拆迁协议，乙方委托甲方开始

拆迁，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动迁费用（53,412 万元）。从费用发生的次年起，

甲方分 3 年向乙方支付动迁服务费，包括实际支付的动迁费用及 6%的回报，其

中回报部分按年度每年结清。自动迁费用发生起，每十二个月支付一次，第一次

支付 20%，第二次支付 20%，最后一次足额付清。 

（2）建设费用（可用性服务费） 

各子项目可用性服务费以经竣工决算审核的工程投资为准，按照 10%的项目

回报水平，采用“七年等额本息”方式计算。各子项目付费时长均为 7 年，年付

费比例为总额的 14.29%（即七分之一），每十二个月支付一次。 

（3）运营费用（运维绩效服务费） 

甲方分 10 年向乙方支付本项目的运维绩效服务费，运营维护期绩效考核结

果与运维绩效付费支付挂钩。甲方对运维养护单价设置上限（后续可根据市场物

价及服务价格水平变化双方协商后调整），参照常州市新北区绿化养护单价及道

路养护与保洁单价，具体价格根据二次招标结果确定。 

2、迟付责任 

如甲方在服务费应付节点未支付，则延迟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

基准利率上浮 20%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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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该协议履行对公司 2016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、净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等不

构成重大影响；可能对公司未来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、净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等

产生一定影响。 

2、本项目合同的签订为公司后续 PPP 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经验，有

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本项目采用 PPP 模式进行合作，合同履行期限较长，存在可能遭遇不可抗

力因素影响的风险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后续具体相关情况，公司将根据进展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黑牡丹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11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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